
各位師長、同仁們好： 

 

本室日前拜訪各學院院長，請各院長惠賜改善建議，俾作為本室行政

指南，並期盼能對學校的營運有更積極、正面的助益。各學院同仁針對經

費報核時，審核人員標準等行政流程問題，亦多所鞭策與指教，本室謹說

明相關疑義如下： 

 

按有關審核人員標準不一等事，因教育部實施校務基金，旨在法規鬆綁，

鼓勵開源節流；其中對學校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

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等5項自籌收入，不受預算法等相關

法規限制，原則授權學校自主，惟請各校務必在衡酌整體財務現況及有效

運作之前提下，自訂收支管理規定報部備查後，各項支出全數以5項自籌

收入支應者，本權責自行從嚴審核，給予充分之運用彈性。是以，本校經

費分別來自政府補助、其他機關補助、自籌經費等，各有不同之規範。教

育部、國科會等不同的補助機關，亦有部分不同的要求；甚或連教育部不

同項經費（如補助與委辦計畫），亦有些許不同規則。這些差異，非實務

承辦者確難瞭解體會。部分同仁或因時限窘迫、結報壓力，未及完整細看，

其後他人接辦再行審視，若發現不符規定事項，易產生「標準不同」之誤

解；有時某些事情雙方立場不同、對事物的描述觀點不一，亦可能產生歧

異的闡釋與見解。總之，一校多制概為既存之事實，係依各個相關規定辦

理所致，尚祺諒察！ 

 

【以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為例】 

 補 助 計 畫委 辦 計 畫

受補助單位 委託單位 

問一： 
究竟是誰的

計畫案？ 

例如，政大擬自行辦理之計畫案，因經費

不足，爰依規定向教育部申請部分或全部

補助；「政大」即為「受補助單位」，實際

上，該計畫乃是政大自已本身應辦理的案

件。 

例如，教育部所屬之計畫案，委託政大

某系（所）老師辦理者。「教育部」即為

「委託單位」，該計畫乃是教育部的案

件，政大係受教育部委託辦理該計畫案。

問二： 
計畫經費執

行主要依據

為何？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 

 各案決標後修正之經費明細表及契
約條款 

問三： 
教育部不予 不予補助項目 不得列編項目 



 補 助 計 畫委 辦 計 畫

補助或編列

經費為何？ 
1. 人事費：除因特殊需要，經同意者外，
教育部原則上不予補助。 

2. 內部場地使用費：教育部補助各機關
學校團體經費，係協助各單位相關計

畫得以順利完成，經費補助以必要支

出為考量，故機關學校團體內部場地

之使用費該部不予補助。 

3. 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係機關學校
團體內部之水電費、電話費、燃料費

及設備維護等費用，應屬機關學校團

體固定支出，教育部不予補助。 

資本門經費 

問四： 
不得支領項

目為何？如

何認定？ 

接受教育部「補助」之機關學校團體人員，

不得支給下列經費（從嚴解釋，視受補助

單位為一整體，所有校內人員均不能支

領）： 

1.出席費：依行政院訂定之「統一彙整修

正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

定」，本機關(含任務編組)人員及應邀

機關指派出席代表，雖出席會議，不得

支領出席費。 

2.稿費：依行政院訂定之「統一彙整修正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

本機關人員職責範圍之撰述、翻譯或編

審者，不得支給稿費。 

3.審查費：審查費係本機關基於業務上之

需要，委請本機關以外之專家學者審查

有關計畫、稿件及案件等所支付之酬

勞，本機關人員不得支領。 

4.工作費(與本職有關之薪俸以外之酬勞

項目)、主持費、引言人費、諮詢費：

補助計畫之擬訂與執行為受補助機關

學校團體之職責範圍，其業務推動係屬

本職工作，除實際擔任授課人員，得依

規定支領講座鐘點費外，本機關人員不

得支領工作費及相關酬勞；其有延長工

作時間者，得由本機關年度經費核實支

領加班費。 

原則上，不得支領項目同左列事項。惟

經非正式請示結果，法規解釋略寬： 
委辦計畫僅視受託系（所）為一體，

同一系（所）內部人員均不得支領，而

不同系（所）之同仁或可支領。 

 


